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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新公司標誌

西藏水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謹此宣佈，自本公告日期起，本公司將採納新公司
標誌（「新公司標誌」），如本公告上方所示，新公司標誌將印在本公司所有公司文件
上，包括但不限於中期及年度報告、公告、通函、股票和新聞稿。董事會認為，新
公司標誌將可為本公司提供更合適之企業形象及身份，有利於本公司的未來業務發
展及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採納新公司標誌將不會影響本公司股東的任何權利。採納新公司標誌後，本公司印
有先前標誌與否的所有已發行股票將繼續有效作為本公司股份的權利憑證，並將繼
續有效用於交易、結算、登記及交付目的。本公司將不會因採納新公司標誌而作出
任何免費更換本公司的現有股票為新股票的安排。本公司將繼續發行其庫存中的現
有股票（無標誌），直至所有現有股票用完為止，此後將發行印有新公司標誌的股
票。

承董事會命
西藏水資源有限公司
主席兼獨立非執行董事

麥奕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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